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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彦兵：

本院受理原告马彦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本院（2022）宁 0522民
初 19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田彦兵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退还原告马彦香录制费
7000元；二、驳回原告马彦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0元，由被告田彦兵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鸿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任丽环：

申请执行人惠农区永鑫力源机械设备租赁站与被执行人宁夏鸿宇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惠农区永鑫力源机械设备租赁站
向本院提出追加任丽环为案件被执行人的申请。经审查，惠农区永鑫力源机
械设备租赁站的追加申请符合法定受理条件，本院决定立案受理。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受理执行异议案件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执行异议
申请书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进行执行听证，逾期
将依法缺席听证。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周丹：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静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人
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等。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彭马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彭马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
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涛：

本院受理原告张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
17800元，利息 7788元【按年利率 15.4%计，从约定偿还之日
（2019年9月1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暂计算至起诉日2022年
11月 18日，共 1037天，17800元×15.4%/365天×1037天=7788
元）】，上述共计2558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纳娟、李海波、陈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与被告纳娟、李海波、汪玲芝、
陈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
民初 4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纳娟、李海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
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偿还尚欠借款本金 44131.11元、利息
2095.23元（利息暂算止 2022年 12月 20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二、被告汪玲芝、陈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被告汪玲芝、陈涛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纳娟、李海波追偿；三、驳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
县支行其他诉讼请求；原告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766元，公告费 600元，由纳娟、李海波、汪玲芝、陈涛负担 1556元，由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县支行负担 81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杨和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龚芳、马自成、张国亮：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龚芳、马自成、张国亮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20）
宁 0104执 709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龚芳名下
宁 A060J9 号车辆）。现通知你们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到本
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车辆的评估机构，逾期
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
构，并于 2023年 4月 17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车辆的
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
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
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休假日顺延至节
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3723号

李晓勤、胥泽良：

本院受理原告李志云与被告胡学非、杨帅、辛念军、李晓勤、胥泽良、宁夏阳光医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夏阳光医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宁夏阳光医院有限公
司、辛念军因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0121民初3723号民事判
决书，均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各二份，被告宁夏阳光医
院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
宁 0121民初 3723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志云对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或
将本案发回重审；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被告辛念军的上诉请求：1.请
求依法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0121民初3723号民事判决书；
2、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李志云的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对李志云投资款本
金、利息等相关款项承担或少承担偿还责任；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限你
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立案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400号

王占鹏：

本院受理原告冯立新与被告王占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323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一、被告王占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偿
还原告冯立新借款本金3900元；二、驳回原告冯立新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0元和公告费 440元，共
计 490元，均由被告王占鹏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211号

李治彪：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治彪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32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李治彪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租金
50973元；二、被告李治彪支付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逾期
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50973元为基数，每日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二的标准
计算，自2019年1月7日起算，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1074元，公告费440元，共计1514元，均由被告李治彪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027号

李国栋：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恒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被
告李国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02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李国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盐池县恒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欠款 8752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490元，均由被告李国栋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051号

李文斌、万儒凤、张海鹏、刘鑫：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与被告李
文斌、万儒凤、张海鹏、刘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0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李文斌、万儒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
性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3394.39元，共计53394.39元；2021年9月20日以后的利息，
根据《农户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
日；二、被告张海鹏、刘鑫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被
告张海鹏、刘鑫承担连带责任以后，有权向被告李文斌、万儒凤追偿。
案件受理费1135元，公告费440元，共计1575元，由被告李文斌、万儒
凤、张海鹏、刘鑫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仇学忠、宁夏艾温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宁夏蓝
白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韶军、孙华林、万东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仇学忠、宁夏艾温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宁
夏蓝白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韶军、孙华林、万东平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贺兰县人民法院拟对被执行人
万东平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1号综合楼1118室、1119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拍
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万东平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
花园1号综合楼1118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3月23日10时至2023年3月26
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30000元，保证金：23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被执行人万
东平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西岸国际花园1号综合楼1119室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3月23日10时至2023年3月2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75000元，保证金：28000元，增价幅度：
2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三、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
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0951-698960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
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四、对涉
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3月17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
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五、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可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施栋：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代荣与被
执行人宁夏天地缘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代
荣申请追加第三人施栋为（2022）宁
0122执恢 31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你
们住址不详，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122执异 204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施栋为
（2022）宁 0122执恢 318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在其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申请人
代荣承担赔偿责任。限你自本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
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贺兰县人民法院

田自斌、田自军、田佳妤：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温国强与被执
行人宁夏杞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温国强申请追加第三
人田自斌、田自军、田佳妤为（2022）宁 0122
执 200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因你们住址不
详，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2）宁 0122执异 203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追加第三人田自斌、田自军、田佳妤为
（2022）宁 0122执 200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在其未缴纳出资范围内对申请人温国强承
担赔偿责任。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
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
议之诉。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018号

马继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保龙、马
继花、马贤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2）宁 0303民初 2018号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李
保龙、马继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0000元，支付利息 15092.67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7月14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月利率15.75‰计
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马贤云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保龙、马继花追偿。案件受理费1437元，减半收
取计 719元，由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元，由
被告李保龙、马继花、马贤云负担 714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可建节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春天与被告宁夏可建节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宁夏可建节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原告刘春天支付工程款 776664.78元，利息 105762.4元（计算至
2020年 1月 1日），合计 882427.18元；并以 776664.78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0
年1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案件受理费14602元，由原告
刘春天负担2771元，由被告宁夏可建节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831
元；鉴定费30000元，由原告刘春天负担5692.4元，被告宁夏可建节能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4307.6元；公告费1400元，由被告宁夏可建节能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实创家居装饰集团（银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张宇情、第三人胡
泽及你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115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实创家居装饰集团（银川）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嘉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支付物
业服务费 562746.66 元，截止 2021 年 10 月 8 日的违约金 51140.17 元，共计
613886.83元，并以欠付562746.66元为基数，支付2021年10月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三计算；被告张宇情就上述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0280元，原告深圳市嘉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分
公司负担 538元，被告实创家居装饰集团（银川）有限公司、张宇情负担 9742元，公
告费1000元，由被告实创家居装饰集团（银川）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伟华：

原告任丽环与被告张伟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任丽环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
法由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0万元，并向原告支
付以 20万元为基数计算的自 2019年 10月 2
日起至上述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潘玉柱、陈会东、罗志琴：

本院受理（2023）宁0402民初270号原告王晓军与被告潘玉
柱、陈会东、罗志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王晓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
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共计35万元，并按照月
利率 1.57%，自 2018年 8月 2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向原告支付
上述款项利息；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82号

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黄海姣与被告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3000元，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1000元（以 13000元为基数，按照 LPR自 2022
年 3月 15日暂算至 2023年 1月 4日，并主张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上合计
14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18号

宁夏宝贝百分百孕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佳源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宝贝百分百孕
婴童用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项
目承揽加工费 15177.92元，并以 15177.92元为基数，按照 LPR计算自 2020年
11月 30日至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截止 2022年 6月 1日暂计算为
876.52元，以上合计 16054.44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80号

陈艳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宝与被告陈艳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租
95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乔建国：

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25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
部诉讼费用；3.判令被告按照月息1.5分承担利息直至还清全
部借款。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2023）宁 0104民初 18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
容为：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睿晟基业建材有限公司、杨焰：

本院受理原告李慧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下剩转让款
6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三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克万：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连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5606号民事判
决，判决如下：被告宋克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
还原告赵连学借款10万元，并按照年利率15.4%的标准支
付欠付本金自2020年10月18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
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2791元，公告费 300元。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202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357号

王佳琦：

原告刘玉河与被告杨杰、王佳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0104民初
13357号民事判决，因杨杰不服本判决，于2023年1月2
日提出上诉，要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银川市兴庆区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104民初 13357号判决，依
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一、二审
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2021）宁 0104民初 13357号民事上诉状，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5室领取
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春生：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伊信德商贸有限公司与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0104民初1330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刘春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伊信德商贸
有限公司租金 3000元、违约金 3000元；并由你承担案
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12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08号

施玉梅：

原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
告施玉梅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特别签约奖金 38799元，承
担违约金 7760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由被
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四楼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0）宁0104执2743号

郭祥、宁夏百嘉乐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宫志全：

申请执行人银川市兴庆区鹏达商行与被执行人郭祥、宁夏百嘉乐
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宫志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宁 0104民初 1779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因被
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郭祥名
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北侧满春宜居苑 13号
楼 4单元 502室房产（产权证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4076477号）进
行评估、拍卖。经第二次拍卖，竞买人常加赛以 295241元的最高价竞
得。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宁 0104执 274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
定内容为：被执行人郭祥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北侧满春宜
居苑 13 号楼 4 单元 502 室房产（产权证号：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4076477号）的所有权归买受人常加赛所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236号

余建红：

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建红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523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余建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
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物业费 7872元；二、
驳回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余建红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龚：

原告银川通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与被告银川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马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被告银川
第二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本判
决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兴
庆区人民法院（2022）宁 0104民初 13113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对被上诉人对上诉
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的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30即视为送达。递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9号

刘晨：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义与被告刘晨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20000元、当年银行利息 1035元，合计 21035元；2.
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40分在本
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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